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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常通報 
- 發現異常人員通報個資保管單位及其主管 
- 個資保管單位通報個資保護專責人員(主秘及資訊室人員) 

 

判斷是否為個資事故 
 

個資保管單位採取 
處理措施並持續監控 

至異常排除 

是 否 

啟動緊急應變程序 
召開緊急應變會議 

多方溝通 

- 通知當事人/準備 FAQ 

- 內部/外部溝通 

- 回應媒體/議會等 

深入調查及根因分析 
釐清內外部責任 

追蹤執行狀況 

原因檢討及後續改善 

初步調查並採取緊急處置措施 

處理完畢並保存紀錄 

異常現象/訊

息/個資外洩 

事故通報 
通報處長、資安長、政風室及

工務局個資保護專責人員 



流程 相關人員 

異常通報 發現異常人員、個資保管單位、個資保護專責人員(主秘

及資訊室人員) 

事故通報 本處個資保護專責人員(主秘及資訊室人員)、處長、資安

長、政風室、工務局個資保護專責人員 

緊急應變會議 個資保管單位、個資保護專責人員(主秘及資訊室人員)、

資訊室、政風室、新聞聯絡人、府會聯絡人 

多方溝通 1. 通知當事人/準備 FAQ:個資保管單位 

2. 內部/外部溝通:個資保管單位、資訊室、政風室 

3. 回應媒體/議會等:新聞聯絡人、府會聯絡人 

深入調查及釐 

清內外部責任 

個資保管單位、個資保護專責人員(主秘及資訊室人

員) 、資訊室、政風室 

 


